
第一章 比选公告
l。 比选条件

l。 1本比选项目为四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司⒛26年收费站计量检定服务 ,

比选人为四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项 H己具各比选条件 ,现对本项日进彳j1公

开比选。

2.项 目概况

2.l项 目名称:四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6年收费站计量检定服务

2,2项 目地点:四川省资阳市

2.3项 目概况:四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司⒛26年收费站计量检定服务 (含

资潼公司全线站点计量检定服务,详见比选文件第四章 )

2.4服务内容:按照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 《关于贯彻国家计委、财政部 《关于调整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川价费[2003]177号 )的规定,对四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各收费站计重设

备开展计量检定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每半年一次 (具体检定时间以

上一轮定期检定时间确定 )对所有计重设备开展定期计量检定工作,检定完成后

按设备类型签发计量合格证 ; (2)对检定不合格的计重设备,出具检定结果通

知书,经整改后再次进行计量检定,合格后按设备类型签发合格证; (3)对采

购人重新安装、调试或维修后的计重设备进行计量检定,合格后按设备类型签发

合格证 ; (钅 )对消费者投诉的计重设备进行检定; (5)对下次定期检定前使用

中出现计重偏差的计重设备 ,进行准确性确认的中间核查; (6)对高速公路计

重收费管理和使用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 (7)协助处理出现计重纠纷后对相关

人员进行专业知识解释; (8)其他特殊情况处理。

2.5其他:(l)在成都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比选申请时间为24小时内;(2)

在成都市行政区域范围以外的,比选申请时间为胡小时内。

2.6服务周期:本项目服务周期为 1年。

3.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3.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或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 基

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佶启、表 ;

3.2比选中请人应具有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汁量授权证书,且经省级 (含省级 )



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计量认证。

3.3业绩要求 :近三年 (自⒛22年 7月 1日起至递交比选申请文件截止日,以

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 至少承担过⊥个高速公路计量检定技术服务项目服务业绩。

3.3信誉要求

(1)在 “信用中国”网站 (http∶ /|郦.creditchina.gOv.cn)中 查询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比选申请人,不得参加比选 (通过 “信用中国
”
查询
“
失信被执行

人
”
链接
“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 /zxgk,court.gOv。 cn/shixin/)” 的结

果 )。

(2)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g,sxt.gov.cn)中 未被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 (事业单位除外 )。

(3)在⒛22年 7月 1日 至本次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日期间,比选申请人 (单

位 )、 法定代表人、拟任项目负责人没有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认定为行贿

犯罪 (比选申请人须提交无行贿犯罪的承诺函 )。

3.4项 目负责人 1人 : (l)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注册一级注册计量师执

业资格。 (2)提供响应截止月上月或上上月的前半年在其供应商连续参加社保的

有效证明材料。 (3)近三年 (自⒛22年 7月 1日起至递交比选申请文件截止日,

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至少担任过 1个高速公路计量检定技术服务项目的项目负

责人。

3.5其他人员最低要求: (1)技术负责人 1人 :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至

少在 1个高速公路计量检定项目中担任过技术负责人; (2)检测工程师2人 :具

有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注册二级计量师及以上执业资格证书,且至少参与过

1个高速公路计量检定项目; (3)检测员2人 :注册二级计量师及以上执业资格

证书或计量检定员,且至少参与过 1个高速公路计量检定项目。

注 :上述人员均需提供响应截止月上月或上上月的前半年在其响应单位连续

参加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

3.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3.7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4.比选文件的获取

4.l获 取 比选 文 件 需 在 四 川 川 西 高 速 公 路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官 网
(https∶ //cxgs.scgs.c Ol△.cn/)上 自行下载比选文件。获取文件截止时间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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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26日 10∶ 00— ⒛25年 12月 3日 10∶ 00。 采购人不捉供J〔他任何报名和

比选文件获取的方式。

2.比选申请人应在比选丿叨闸适时关注 |l述网站 ,采购人不 |叮 9J彳 J=迪知。如仃

问题或疑问,应及时与采购人联系,逾∫;l未联系的,采购人视为比选屮诂人没仃

任何问题和疑问,或是己收到或默认己收到 ,否则造成的 一切后呆由比选屮沽人

负责。

5.递交比选申请文件的时间及地点

5.l递交比选申请文件的截丨卜时间:⒛25年 12月 3日 ⒐30(北京时问),

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剑南人道中段 3号四川川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302室。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不予受理。本

次比选不接受邮寄的比选中请文件。

5.3比选人定于投标文件送交的截至时问(北京时间 2025年 12月 3日 9∶ 30)

在同一地点举行公开开标,比选投标人应派代表签到出席。

6.评审方式

综合评估法 (单信封形式,资格后审 )

7.评审结果公示

比选人在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 3日 内将评审小组推荐中选候选人名单在四

川川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官网 (https∶ 〃cxgs.scgs,cOm,cn/)上 公示 3日

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比选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应当

在中选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公示截止日后不再接受投诉。

8.联系方式

比选人 :四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资阳市雁汪区临江镇临空大道四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4楼

405室

联 系 人 :何老师

联系电话:028269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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